
委托理財的性虜分析与法理思考

日
本
・
中
国
大
学
研
究
機
関
信
託
法
国
際
研
究
会

委
托
理
財
的
性
庚
分
析
与
法
理
思
考

刺
　
　
　
　
　
（
1
）

少
　
軍

内
容
摘
要
‥
委
托
理
財
是
我
国
二
〇
世
紀
末
友
展
起
乗
的
一
秤
新
的
投
資
方
式
．
在
近
几
年
迭
到
了
空
前
的
繁
菜
程
度
。
伴
随
看

委
托
理
財
行
力
的
友
展
，
委
托
理
財
糾
扮
也
在
不
断
増
加
．
法
院
受
理
的
委
托
理
財
案
件
成
倍
増
慎
。
由
子
我
国
連
投
有
寺
〓
規
範

委
托
理
財
的
法
律
．
園
染
着
委
托
理
財
的
司
法
裁
判
引
起
了
「
芝
的
争
淡
．
也
引
起
了
法
学
界
的
扱
大
夫
注
。
本
文
試
困
在
前
人
巳

有
研
究
成
果
的
基
咄
上
．
対
委
托
理
財
的
法
律
性
原
連
行
具
体
分
析
。
同
吋
．
計
対
速
一
法
律
同
題
．
在
法
学
理
治
上
提
出
自
己
的

一
些
相
美
思
考
，
以
期
待
到
湊
者
的
措
教
。

美
健
礪
‥
委
托
理
財
　
概
念
界
定
　
友
展
状
況
　
性
康
分
析
　
法
理
思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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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委
托
理
財
的
基
本
状
況

通
常
玖
カ
．
委
托
理
財
是
指
委
托
人
格
金
融
性
財
戸
委
托
姶
受
托
人
．
約
定
在
〓
疋
期
限
内
由
受
托
人
蛭
膏
管
理
，
井
向
委
托
人

支
付
相
美
収
益
的
一
軒
資
戸
管
理
行
カ
。
速
全
概
念
只
是
対
委
托
理
財
的
一
秤
事
実
性
描
述
．
而
不
是
一
稗
法
律
意
文
上
的
界
定
。

在
我
国
法
律
和
金
融
盟
管
机
美
頒
布
的
有
美
法
規
中
．
迂
膜
未
出
現
辻
委
托
理
財
的
字
梓
．
而
是
使
用
了
ク
委
托
資
戸
管
理
〟
、
ク
受

托
投
資
管
理
″
、
ク
資
金
信
托
″
、
ク
全
人
理
財
″
等
木
培
。
但
是
．
委
托
理
財
巳
蛭
威
力
金
融
投
資
領
域
的
可
慣
叫
法
．
目
前
我
国
法

院
受
理
的
案
件
中
一
般
也
将
委
托
理
財
作
力
一
軒
分
英
。

44巻1号（2009．7）（82）

0
　
委
托
理
財
概
念
的
基
本
界
定

我
国
的
金
融
委
托
理
財
亜
各
．
主
要
集
中
在
証
券
並
、
信
托
並
、
保
険
並
和
銀
行
並
。
在
証
券
並
中
主
要
是
単
位
和
全
人
・
通
辻

笠
汀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．
将
資
金
或
証
券
委
托
姶
証
券
公
司
、
期
貨
公
司
、
技
資
客
淘
公
司
．
以
及
各
英
投
資
管
理
公
司
．
由
迭
些
証

券
机
拘
代
力
連
行
証
券
投
資
．
有
些
也
会
清
第
三
方
逆
行
資
金
或
証
券
的
托
管
．
井
向
委
托
人
支
付
一
定
的
投
資
収
益
。
委
托
方
、

受
托
方
和
托
管
方
的
収
利
叉
券
主
要
由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約
定
．
井
没
有
寺
口
的
法
律
規
苑
対
速
和
行
力
逆
行
渦
整
。
在
信
托
地
中
主

要
是
単
位
和
全
人
．
通
達
笠
汀
各
和
英
型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．
将
資
金
或
其
他
財
戸
委
托
姶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或
投
資
公
司
．
由
速
些

信
托
机
拘
代
力
逆
行
蛭
膏
管
理
．
井
向
委
托
人
或
受
益
人
支
付
約
定
的
投
資
収
益
。
在
保
険
亜
中
主
要
是
単
位
和
全
人
，
通
達
笠
汀

具
有
委
托
理
財
性
虞
的
投
資
型
保
障
合
同
．
以
技
人
的
資
金
或
投
資
牧
人
作
力
保
険
費
用
．
井
向
授
傑
人
或
受
益
人
傑
付
本
金
、
支

付
収
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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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国
敏
行
並
的
委
托
理
財
亜
各
主
要
包
括
三
英
．
一
是
委
托
貸
款
．
二
是
全
人
理
財
，
三
是
代
客
境
外
理
財
。
商
亜
敏
行
的
ク
委

托
貸
款
．
系
指
由
政
府
部
口
、
企
事
並
単
位
及
全
人
等
委
托
人
提
供
資
金
．
由
貸
款
人
（
即
　
受
托
人
）
根
据
委
托
人
魂
定
的
貸
款

対
象
、
用
途
、
金
額
期
限
、
利
率
等
代
力
友
放
、
監
督
使
用
井
協
助
収
回
的
貸
款
。
貸
款
人
（
受
托
人
）
只
収
取
手
貸
費
・
不
承
担

（2）

貸
款
夙
除
。
″
両
地
宜
行
的
ケ
全
人
理
財
並
各
．
是
指
南
並
銀
行
力
全
人
客
戸
提
供
的
財
各
分
析
、
財
身
規
則
、
投
資
願
同
、
資
戸

（3）

管
理
等
号
亜
化
服
各
括
功
。
″
商
並
敏
行
的
〝
代
客
境
外
理
財
地
券
是
措
按
照
本
外
法
的
有
美
要
求
．
取
得
代
客
境
外
理
財
地
券
資

格
的
商
並
敏
行
．
受
境
内
机
杓
和
居
民
全
人
（
境
内
非
居
民
除
外
．
以
下
簡
称
一
．
投
資
者
－
一
）
委
托
．
以
投
資
者
的
資
金
在
境
外
逆

（4）

行
規
定
的
金
融
戸
晶
投
資
的
姪
膏
活
功
。
″
迭
是
我
国
目
前
法
規
允
許
的
銀
行
亜
主
要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．
其
他
英
型
的
委
托
理
財
地

券
按
照
我
国
現
行
法
律
規
定
庄
核
是
禁
止
的
。
国
力
．
除
国
家
男
有
規
定
和
銀
行
並
監
督
管
理
机
拘
批
准
外
．
商
並
銀
行
在
中
国
境

（5）

内
〝
不
得
膜
事
倍
托
投
資
和
正
券
経
営
並
各
．
不
得
向
非
日
用
不
功
戸
投
資
或
者
向
非
敏
行
金
融
机
杓
和
企
並
投
資
㌦

由
以
上
可
見
．
委
托
理
財
具
有
以
下
凡
全
基
本
特
征
‥
第
一
．
官
是
委
托
人
将
其
財
戸
委
托
拾
受
托
人
垣
膏
管
理
‥
第
二
．
有
些

委
托
理
財
戸
品
要
略
委
托
的
財
戸
交
由
第
三
方
托
管
．
或
由
第
三
方
監
督
受
托
人
的
姪
膏
管
理
行
力
：
第
三
，
受
托
人
需
要
取
得
蛭

膏
核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的
法
律
資
格
‥
第
四
，
委
托
理
財
的
財
戸
有
的
独
立
干
受
托
人
的
財
戸
．
有
的
井
不
独
立
干
受
托
人
的
財
戸
‥

第
四
．
委
托
理
財
的
財
戸
収
益
或
損
失
有
的
全
部
旧
属
干
受
益
人
．
有
的
由
受
益
人
与
受
托
人
接
照
的
定
則
分
‥
第
五
．
委
托
理
財

的
財
戸
姪
膏
管
理
費
用
有
的
由
受
托
人
承
担
．
有
的
由
委
托
的
財
戸
承
担
．
有
的
由
委
托
人
自
行
支
付
‥
第
六
．
委
托
理
財
各
当
事

人
之
向
的
収
利
文
各
由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約
定
．
有
的
是
以
格
式
合
同
的
形
式
．
有
的
則
由
各
方
当
事
人
跡
商
魂
定
。
因
此
．
元
栓
是

敏
行
並
的
委
托
理
財
．
迂
是
其
他
金
融
行
並
的
委
托
理
財
，
都
不
是
現
有
法
律
巳
蛭
規
定
的
某
秤
典
型
的
法
律
美
系
。
仇
現
実
的
角

度
排
．
委
托
理
財
只
是
対
速
英
行
力
的
綜
合
性
描
述
．
宅
椚
既
有
共
同
属
性
．
不
同
理
財
戸
晶
之
同
也
有
明
且
的
区
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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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　
各
国
委
托
理
財
的
友
展
原
種

当
代
的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起
源
千
二
〇
世
紀
三
〇
年
代
．
許
多
人
玖
力
官
首
先
在
美
国
共
起
，
仇
三
〇
年
代
到
六
〇
年
代
．
是
理
財

亜
各
戸
生
与
初
歩
友
展
的
吋
期
。
早
期
的
理
財
並
各
主
要
是
保
障
公
司
力
鎖
嘗
自
己
的
戸
晶
而
采
用
的
一
秤
管
領
服
各
手
段
．
主
要

是
代
理
客
戸
遊
行
投
資
収
益
分
析
、
等
剣
資
金
安
排
和
代
亦
有
美
手
按
等
。
二
歳
結
束
以
后
．
欧
洲
的
重
建
和
欧
美
経
済
金
融
的
友

展
．
打
大
了
金
融
服
各
和
戸
晶
的
需
求
．
也
捉
高
了
金
融
市
場
的
寛
争
水
平
．
両
地
敏
行
、
投
資
敏
行
升
始
引
人
理
財
服
券
，
井
将

其
逐
歩
笈
展
威
力
一
項
日
常
並
券
。
但
是
．
由
子
受
到
当
吋
法
律
制
度
和
市
場
杯
境
的
限
制
．
一
重
到
二
〇
世
紀
六
〇
年
代
．
理
財

（6）

地
券
仇
主
要
局
限
干
理
財
服
各
方
面
。

二
〇
世
紀
六
〇
年
代
到
八
〇
年
代
，
随
着
敏
行
資
戸
負
債
管
理
理
堆
漸
遊
成
熟
，
商
並
宜
行
牙
始
逐
歩
玖
況
到
力
客
戸
提
供
多
元

化
服
各
的
可
能
性
和
重
要
性
。
同
吋
．
カ
了
庄
対
金
融
並
的
分
並
管
制
．
打
大
地
身
軽
膏
花
園
和
並
各
晶
秤
．
各
英
金
融
机
拘
都
連

行
了
大
量
的
金
融
創
新
．
カ
投
資
者
提
供
了
多
祥
化
的
投
資
方
式
和
投
資
工
具
．
理
財
並
券
升
始
向
ク
戸
晶
化
〟
的
方
向
友
展
．
融

合
了
侍
統
存
貸
款
並
身
、
技
資
並
各
和
啓
淘
願
同
亜
各
的
ク
狙
合
式
ク
理
財
戸
晶
快
速
友
展
起
来
．
到
八
〇
年
代
末
期
巳
威
力
理
財

地
券
笈
展
的
主
要
方
式
。
〝
其
地
券
牧
人
巳
蛭
占
到
銀
行
並
各
牧
人
的
三
〇
％
以
上
．
美
国
銀
行
並
私
人
理
財
並
券
平
均
利
洞
率
高

（7）

迭
三
五
％
㌔

二
〇
世
紀
九
〇
年
代
以
后
．
由
子
敏
行
並
融
資
比
例
的
降
低
和
凧
陰
的
下
降
．
各
国
相
継
放
松
甚
至
放
奔
了
対
金
融
並
的
分
地
管

制
．
各
英
投
資
工
具
和
術
生
戸
品
市
場
、
場
外
市
場
交
易
規
模
迅
速
打
大
．
遭
一
歩
拓
展
了
理
財
戸
晶
的
投
資
室
岡
．
理
財
戸
晶
的

組
合
方
式
、
投
資
対
象
、
夙
陰
承
担
和
利
益
分
配
模
式
更
加
多
祥
化
．
保
証
収
益
、
浮
功
収
益
、
有
条
件
特
換
収
益
等
各
英
理
財
戸

品
都
荻
得
了
校
大
的
笈
展
。
九
〇
年
代
末
期
．
随
着
美
国
金
融
服
券
現
代
化
法
案
的
頒
布
．
理
財
並
券
迷
一
歩
与
信
托
並
各
、
商
並

敏
行
的
基
金
管
理
並
各
等
結
合
起
来
。
同
吋
．
証
券
亜
巳
蛭
突
破
了
証
券
友
行
与
承
鎖
、
証
券
交
易
姪
妃
、
証
券
私
募
友
行
等
侍
銃

44巻1号（2009．7）（8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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亜
身
軽
架
，
大
量
姪
膏
企
亜
井
胸
、
項
目
融
資
、
凧
除
投
資
、
公
司
理
財
、
投
資
客
鞠
、
資
戸
及
基
金
管
理
、
資
戸
証
券
化
等
理
財

並
各
。日

　
我
国
委
托
理
財
的
友
展
現
況

我
国
信
托
並
自
重
新
恢
夏
以
来
．
就
牙
姶
蛭
膏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，
目
前
仇
是
主
要
的
委
托
理
財
止
弁
蛭
膏
主
体
。
我
国
証
券
址
千

一
九
九
五
年
蛭
中
央
銀
行
批
准
．
部
分
綜
合
英
証
券
公
司
可
以
膜
事
資
戸
管
理
地
各
。
但
是
．
一
九
九
八
年
実
施
的
《
証
券
法
》
禁

（8）

止
証
券
公
司
升
展
此
項
止
弁
二
二
U
〇
一
年
、
二
〇
〇
三
年
中
国
証
濫
会
先
后
頒
布
規
章
．
允
許
綜
合
英
証
券
公
司
姪
批
准
后
升
展

（9）
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。
同
吋
，
明
碗
規
定
未
取
得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並
各
的
証
券
公
司
．
不
得
嵐
事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地
券
。
目
前
．
巳
有
七

（10）

○
多
家
証
券
公
司
牙
展
此
並
各
．
此
多
額
迭
七
〇
〇
多
化
元
．
是
証
券
公
司
的
三
大
地
券
之
一
。
我
国
商
亜
像
行
在
二
〇
〇
四
年
以

前
基
本
上
不
妊
膏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．
相
美
並
各
主
要
包
括
代
鞘
国
債
、
保
険
、
基
金
等
．
升
展
此
項
並
各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力
取
得
代

鞘
的
手
簗
費
牧
人
。
但
是
．
蛭
膏
代
蛸
保
障
、
基
金
公
司
的
並
券
．
カ
遭
一
歩
升
展
委
托
理
財
亜
各
打
下
了
一
定
的
策
刺
、
渠
道
和

系
統
基
咄
。

二
〇
〇
四
年
以
后
．
両
地
銀
行
牙
始
向
盟
管
机
拘
申
請
理
財
並
各
資
格
，
部
分
銀
行
姪
批
准
取
得
了
姪
膏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的
資
格
．

（‖）

牙
始
委
托
理
財
並
券
的
蛭
膏
。
迭
一
吋
期
理
財
戸
晶
秤
美
校
力
単
一
．
主
要
是
投
資
子
銀
行
固
債
券
市
場
的
戸
晶
。
由
子
速
英
理
財

地
券
能
姶
敏
行
帝
来
的
収
益
校
少
．
理
財
地
券
井
没
有
作
力
銀
行
的
主
要
並
各
来
蛭
膏
。
二
〇
〇
六
年
一
月
以
来
．
随
着
我
国
銀
行

（12）

亜
濫
管
机
美
出
台
了
許
多
相
美
的
法
規
．
商
並
敏
行
慧
武
井
拙
量
推
出
了
与
黄
金
、
忙
率
、
利
率
、
商
品
等
各
秤
基
咄
資
戸
桂
鈎
的

理
財
地
券
。
各
銀
行
理
財
戸
品
的
友
行
量
呈
凡
何
増
放
．
理
財
戸
品
拾
敏
行
帯
来
的
牧
人
比
例
不
断
上
升
，
委
托
理
財
己
姪
成
力
許

多
商
亜
銀
行
的
重
要
地
券
。
据
統
汁
．
二
〇
〇
六
年
商
並
敏
行
的
本
外
而
理
財
戸
品
鞘
隼
額
力
四
〇
〇
〇
多
化
元
，
鞘
嘗
規
模
以
毎

7）（85）44巻1号（2009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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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3）

年
上
千
仏
的
速
度
逓
増
。
在
此
同
吋
，
保
障
並
在
廷
膏
保
険
投
資
並
券
的
迂
程
中
，
也
大
量
推
出
丁
投
資
型
保
険
．
牙
展
委
托
理
財

止
弁
。

（86）

二
、
委
托
理
財
的
性
虞
分
析

随
着
我
国
委
托
理
財
亜
各
的
不
断
友
展
，
相
美
的
糾
扮
也
升
始
戸
生
。
委
托
理
財
糾
扮
最
早
出
現
在
二
〇
世
紀
九
〇
年
代
末
．
主

要
在
自
然
人
之
同
友
生
．
案
件
椋
的
校
小
．
数
量
也
不
多
．
末
引
起
司
法
界
的
注
意
。
自
二
〇
〇
三
年
以
来
．
各
地
法
院
受
理
的
委

托
理
財
糾
扮
案
件
大
幅
上
升
。
由
子
速
美
案
件
渉
及
的
法
律
美
系
比
較
力
夏
奈
，
渉
案
金
額
巨
大
、
社
会
影
鴫
面
「
．
専
致
帝
判
実

践
普
遍
画
幅
渚
多
疑
堆
法
律
連
用
向
題
。
速
些
同
塵
主
要
是
．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的
定
性
同
塵
．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致
力
和
保
底
条
款
致

力
的
決
定
．
合
同
元
致
后
責
任
的
承
担
．
監
管
人
的
法
律
地
位
和
法
律
責
任
．
委
托
理
財
艦
戸
内
資
戸
的
枚
属
玖
定
．
以
及
証
券
姪

（14）

妃
胱
戸
盾
押
的
性
廣
及
致
力
等
。

44巻1号（2009…　7）

0
　
我
国
委
托
理
財
的
基
本
英
型

司
法
実
践
中
委
托
理
財
案
件
宙
理
的
核
心
何
題
．
是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的
性
廣
同
塵
。
要
解
決
法
一
同
題
，
首
先
必
須
対
委
托
理
財

的
基
本
英
型
連
行
系
統
分
英
。
仇
我
国
目
前
的
実
践
来
看
．
借
托
並
的
委
托
理
財
亜
昇
主
要
包
括
．
投
資
管
理
英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和

（15）

投
資
敏
行
英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。
資
戸
管
理
並
各
是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的
主
膏
地
券
，
資
戸
管
理
地
券
有
両
神
基
本
形
式
‥
一
是
借
托
．

委
托
人
需
将
信
托
財
戸
特
移
姶
受
托
人
．
受
托
人
則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加
以
管
理
。
二
是
代
理
，
委
托
人
元
需
将
委
托
財
戸
特
移
姶
受

托
人
．
受
托
人
以
委
托
人
自
己
名
文
仇
事
管
理
活
功
。
投
資
促
行
地
券
是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的
重
要
並
各
，
官
椚
参
与
投
資
醜
行
並
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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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方
式
主
要
有
両
神
‥
一
秤
是
作
力
投
資
基
金
或
者
基
金
管
理
公
司
的
友
起
人
丸
事
投
資
基
金
並
各
：
男
一
秤
是
亘
接
姪
膏
企
並
井

鈎
、
資
戸
重
姐
等
並
各
。

銀
行
並
的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主
要
包
括
．
一
是
委
托
貸
款
．
二
是
全
人
理
財
二
二
是
代
客
境
外
理
財
。
委
托
貸
款
是
明
魂
的
信
托
英

系
．
全
人
理
財
地
券
和
代
客
境
外
理
財
並
弁
別
校
夏
奈
。
具
体
来
俳
．
全
人
理
財
並
券
主
要
包
括
．
理
財
願
向
服
昇
和
綜
合
理
財
服

各
。
其
中
，
綜
合
理
財
服
各
．
是
指
南
亜
敏
行
在
向
客
戸
提
供
理
財
願
同
服
身
的
基
咄
上
．
接
受
客
戸
的
委
托
和
授
枚
．
接
照
与
客

戸
事
先
約
定
的
投
資
汁
刺
和
方
式
逆
行
投
資
和
資
戸
管
理
的
地
券
活
功
，
投
資
収
益
与
凧
除
由
客
戸
或
客
戸
与
敏
行
按
照
約
定
方
式

承
担
。
商
並
銀
行
可
以
向
特
定
日
掠
客
戸
群
鎖
骨
理
財
汁
剣
．
理
財
汁
刺
是
指
南
亜
敏
行
在
対
韓
在
日
椋
客
戸
群
分
析
研
究
的
基
咄

上
．
計
対
特
定
日
椋
客
戸
群
升
友
没
汁
井
鞘
信
的
資
金
投
資
和
管
理
．
宅
可
以
具
体
分
力
保
証
収
益
理
財
汁
剣
和
非
保
証
収
益
理
財

（16）

汁
刺
。
両
地
敏
行
在
境
内
笈
嘗
全
人
理
財
戸
品
．
按
照
《
商
並
敏
行
全
人
理
財
亜
身
管
理
暫
行
亦
法
》
的
有
美
規
定
管
理
。

保
険
址
的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．
主
要
是
通
辻
投
資
型
保
険
品
秤
来
実
施
的
．
保
険
址
其
他
的
委
托
理
財
亜
各
号
其
他
行
並
没
有
本
廣

区
別
。
目
前
，
主
要
的
投
資
型
保
険
晶
秤
包
括
．
人
身
英
投
資
型
保
険
和
財
戸
美
投
資
型
保
険
。
其
中
．
人
身
英
投
資
型
保
険
具
体

包
括
．
分
紅
型
保
険
、
万
能
寿
除
和
投
資
朕
韓
陰
。
分
紅
型
保
険
簡
単
来
悦
就
是
帯
有
分
虹
功
能
的
寿
除
．
是
保
険
公
司
在
毎
全
会

汁
年
度
結
束
后
．
特
上
一
会
汁
年
度
核
英
分
虹
保
障
的
可
分
配
盈
余
．
按
〓
正
的
比
例
、
以
貨
市
虹
利
或
増
値
江
刺
的
方
式
．
分
配

姶
客
戸
的
一
押
入
寿
保
険
。
目
前
．
我
国
保
濫
会
没
有
要
求
分
虹
除
的
資
金
単
独
逼
作
．
分
虹
陰
和
其
他
侍
銃
非
分
虹
除
的
資
金
是

渦
在
一
起
逼
作
的
．
共
同
参
与
公
司
的
経
営
，
井
由
寿
隆
公
司
和
授
保
人
共
担
夙
除
、
共
同
受
益
。
万
能
除
是
指
包
含
保
障
保
障
功

能
，
井
至
少
在
保
障
公
司
的
一
十
投
資
艦
戸
掬
有
〓
疋
資
戸
併
債
的
人
身
保
険
。
投
資
畷
結
除
的
保
障
内
容
至
少
包
括
一
項
保
険
責

任
．
投
保
人
所
持
保
険
党
正
貨
而
併
値
和
身
故
給
付
金
与
投
資
朕
戸
的
投
資
額
致
亘
接
桂
鈎
的
保
険
。

証
券
並
的
委
托
理
財
亜
各
．
主
要
是
指
現
行
法
規
規
定
的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止
弁
。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並
券
．
是
措
証
券
経
営
机
杓
作

（87）44巻1号（2009．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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カ
資
戸
管
理
人
与
客
戸
笠
汀
資
戸
管
理
合
同
．
根
据
資
戸
管
理
合
同
約
定
的
方
式
、
条
件
、
要
求
及
限
制
．
対
客
戸
資
戸
逆
行
蛭
膏

逼
作
，
カ
客
戸
捉
供
証
券
及
其
他
金
融
戸
品
的
投
資
管
理
服
昇
的
地
券
。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並
券
主
要
有
以
下
三
秤
‥
カ
単
一
客
戸
亦

理
走
向
資
戸
管
理
地
各
．
カ
多
全
客
戸
外
理
集
合
資
戸
管
理
並
各
．
カ
客
戸
亦
理
特
定
目
的
的
寺
項
資
戸
管
理
並
各
。
按
照
現
行
法

規
規
定
．
証
券
姪
膏
机
拘
可
以
自
有
資
金
参
与
本
公
司
没
立
的
集
合
資
戸
管
理
汁
剣
一
但
在
核
管
理
汁
剣
存
鎮
期
間
不
得
収
回
所
授

（け）

人
的
資
金
．
井
庄
当
在
集
合
資
戸
管
理
合
同
中
対
其
所
投
入
的
資
金
数
額
和
承
担
的
責
任
等
倣
出
約
定
。
此
外
．
在
我
国
現
行
生
活

中
，
迂
大
量
存
在
証
券
蛭
膏
机
杓
以
ケ
委
托
投
資
″
、
∠
口
作
蛭
膏
″
、
〝
合
伏
蛭
膏
″
、
ク
借
款
″
等
名
称
的
委
托
理
財
．
速
些
委
托
理

財
合
同
中
大
都
約
定
了
保
証
本
金
支
付
和
保
証
固
定
収
益
等
条
款
．
是
没
有
法
定
名
称
的
委
托
理
財
英
型
。

44巻1号（2009．7）（88）

0
　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性
虞
的
現
点

現
実
生
活
中
委
托
理
財
的
友
展
．
姶
司
法
括
功
帯
来
7
枚
大
的
困
堆
．
困
雅
的
焦
点
是
碗
定
速
些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的
法
律
性
虜
．

以
及
速
些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的
有
数
性
。
接
照
現
有
的
法
律
規
定
，
学
者
椚
提
出
了
許
多
和
親
点
。
概
括
起
来
主
要
包
括
・
信
托
合
同

悦
、
委
托
合
同
悦
、
行
妃
合
同
説
、
借
款
合
同
悦
、
合
伏
合
同
悦
和
私
募
基
金
説
等
。
信
托
合
同
説
玖
カ
．
委
托
理
財
本
盾
上
是
一

秤
信
托
英
系
．
委
托
人
委
托
管
理
的
資
戸
即
信
托
財
戸
。
如
果
合
同
約
定
委
托
人
格
其
資
戸
委
托
姶
受
托
人
．
由
受
托
人
按
照
委
托

人
的
意
庭
井
以
受
托
人
自
己
的
名
文
進
行
管
理
．
委
托
資
戸
与
委
托
人
資
戸
和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資
戸
相
互
分
寓
．
以
使
委
托
人
或
委

托
人
措
定
的
受
益
人
荻
得
収
益
．
且
受
托
人
具
各
法
定
資
盾
的
倍
托
投
資
机
杓
等
信
托
法
所
規
定
的
信
托
行
力
拘
成
要
件
的
．
庄
玖

（ほ）

定
成
立
信
托
合
同
美
系
，
井
以
信
托
合
同
糾
紛
碗
定
案
由
．
井
連
用
信
托
法
及
相
美
法
律
、
行
政
法
親
和
司
法
解
梓
的
規
定
。

委
托
合
同
悦
汰
カ
．
接
照
我
国
現
行
法
律
制
度
．
委
托
合
同
是
委
托
人
和
受
托
人
約
定
・
由
受
托
人
赴
理
委
托
人
事
各
的
合
同
。

宅
的
基
本
特
征
是
．
委
托
人
庄
当
預
付
赴
理
委
托
事
各
的
費
用
．
受
托
入
鹿
当
按
照
委
托
人
的
指
示
赴
理
委
托
事
各
．
受
托
人
赴
理



委托理財的性廣分析与法理思考

（19）

委
托
事
各
取
得
的
財
戸
庄
当
特
交
姶
委
托
人
。
如
果
当
事
人
双
方
在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中
約
定
．
委
托
人
以
亘
接
或
間
接
的
方
式
作
力

核
財
戸
的
旧
属
人
．
金
融
机
杓
只
是
按
照
委
托
人
的
委
托
力
其
蛭
曹
管
理
委
托
的
財
戸
。
井
且
．
財
戸
的
経
営
管
理
収
益
宜
接
旧
属

干
委
托
人
的
，
就
可
以
決
定
的
是
委
托
合
同
美
系
。
如
在
証
券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中
．
委
托
人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升
没
資
金
艦
戸
和
股
票

胱
戸
．
委
托
受
托
人
膜
事
投
資
管
理
的
：
或
者
委
托
人
亘
接
将
資
金
交
付
姶
金
融
机
杓
．
由
受
托
人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或
者
実
際
上
借

用
他
人
名
文
炊
事
投
資
管
理
的
．
都
塵
決
定
双
方
成
立
的
是
委
托
合
同
．
井
以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糾
扮
来
遊
行
司
法
裁
決
。

行
妃
合
同
説
玖
力
．
按
照
我
国
現
行
法
律
制
度
．
行
妃
合
同
是
行
妃
人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力
委
托
人
及
事
貿
易
括
功
．
委
托
人
支
付

根
酬
的
合
同
。
宅
的
基
本
特
征
是
．
除
当
余
男
有
約
定
外
．
行
記
入
赴
理
委
托
事
各
支
出
的
費
用
由
行
妃
人
自
行
負
担
．
在
行
妃
人

完
成
或
部
分
完
成
委
托
事
昇
吋
，
委
托
人
庄
当
向
其
支
付
相
庇
的
根
酬
。
委
托
人
適
期
不
支
付
根
酬
的
．
行
妃
人
対
委
托
物
享
有
留

量
枚
。
行
妃
人
占
有
委
托
物
的
．
座
当
妥
善
保
管
核
委
托
物
。
行
妃
人
低
子
委
托
人
指
定
的
併
格
真
出
或
者
高
子
委
托
人
措
定
的
紛

格
英
人
的
・
庄
当
蛭
委
托
人
同
意
。
末
蛭
委
托
人
同
意
．
行
妃
人
朴
倍
其
差
額
的
．
核
冥
真
対
委
托
人
友
生
致
力
。
行
妃
人
高
子
委

托
人
指
定
的
俳
格
真
出
或
オ
低
干
委
托
人
措
定
的
俳
格
英
人
的
，
可
以
按
照
約
定
増
加
扱
酬
。
没
有
約
定
或
者
約
定
不
明
魂
，
又
不

（20）

能
速
成
朴
充
協
淡
的
・
核
利
益
属
干
委
托
人
。
行
妃
合
同
与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相
当
形
似
．
在
許
多
証
券
公
司
升
展
的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
（
社

中
．
証
券
公
司
正
是
通
辻
行
紀
行
力
荻
取
客
戸
資
金
或
証
券
逆
行
理
財
的
合
同
。

借
款
合
同
説
玖
カ
・
按
照
我
国
現
行
法
律
規
定
．
借
款
合
同
是
貸
款
人
向
貸
款
人
借
款
．
到
期
返
迂
借
款
井
支
付
利
息
的
合
同
。

官
的
基
本
特
征
是
・
汀
立
借
款
合
同
借
款
入
鹿
当
接
照
貸
款
人
的
要
求
捉
供
与
借
款
有
美
的
並
各
括
功
和
財
各
状
況
的
真
実
情
況
。

（
召

貸
款
人
接
照
約
定
可
以
検
査
、
監
督
借
款
的
使
用
情
況
，
借
款
入
鹿
当
接
照
的
走
向
貸
款
人
定
期
提
供
有
美
財
各
会
汁
撮
表
等
資
料
。

如
果
当
事
人
双
方
在
合
同
中
約
定
・
委
托
人
格
資
戸
交
由
受
托
人
逆
行
投
資
管
理
．
受
托
人
元
栓
盈
弓
均
保
証
委
托
人
荻
得
固
定
本

息
同
根
，
超
額
投
資
収
益
均
坦
受
托
人
所
有
的
（
即
約
定
保
証
本
息
固
定
回
報
条
款
）
．
属
子
ク
名
力
委
托
理
財
、
実
力
借
貸
美
系
″

（89）44巻1号（2009．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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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召

的
情
形
．
座
決
定
双
方
成
立
借
款
合
同
美
系
・
以
借
款
合
同
糾
扮
碗
定
案
由
・
井
連
用
相
美
法
律
、
行
政
法
親
和
司
法
解
梓
的
規
定
。

合
伏
合
同
説
玖
カ
．
按
照
我
国
現
行
法
律
規
定
・
全
人
合
伏
是
措
丙
全
以
上
公
民
按
照
物
税
・
各
自
提
供
資
金
、
実
物
、
技
木
等
・

合
伏
蛭
膏
、
共
同
芳
功
。
官
的
基
本
特
征
是
・
合
伏
入
鹿
当
対
出
資
数
額
・
盈
余
分
配
、
債
券
承
担
、
人
伏
、
退
伏
、
合
伏
終
止
等

事
項
汀
立
事
面
協
淡
．
合
伏
人
投
入
的
財
戸
・
由
合
伏
人
統
一
管
理
和
使
用
・
合
伏
蛭
膏
耕
具
的
財
戸
田
合
伏
人
共
有
，
合
仇
的
債

券
由
合
伏
人
按
照
出
資
比
例
或
者
物
税
的
約
定
・
以
各
自
的
財
戸
承
担
滑
倦
責
任
・
除
法
律
男
有
規
定
者
外
・
合
伏
人
対
合
伏
的
債

（24）

券
承
担
連
帯
責
任
。
如
果
当
事
人
委
托
理
財
在
合
同
中
明
碗
約
定
・
委
托
人
格
資
戸
委
托
姶
受
托
人
・
受
托
人
提
供
寺
並
理
財
服
券
，

双
方
利
益
共
享
、
凧
陰
共
担
的
・
戌
決
定
双
方
成
立
以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力
表
現
形
式
的
合
伏
英
系
・
以
合
伏
協
淡
糾
扮
碗
定
案
由
・

（乃）

井
我
国
連
用
舎
民
法
通
則
》
和
美
干
貫
御
執
行
（
中
学
人
民
共
和
国
民
法
通
則
）
若
干
何
題
的
意
見
（
試
行
）
》
的
相
美
規
定
・

私
募
基
金
説
玖
カ
．
当
前
金
融
市
場
上
的
速
秤
委
托
理
財
括
功
是
一
秤
未
受
盟
管
的
基
金
。
具
体
所
指
的
是
一
些
非
金
融
机
拘
主

要
是
投
資
資
淘
公
司
、
投
資
管
理
公
司
或
投
資
廠
向
公
司
等
・
通
達
与
投
資
者
笠
汀
理
財
切
放
的
形
式
受
托
膜
事
証
券
投
資
並
券
的

行
カ
。
在
我
国
金
融
界
．
一
般
将
速
神
授
資
称
カ
〝
私
募
基
金
″
或
ク
地
下
基
金
㌔
官
是
一
神
非
公
牙
宣
侍
的
私
下
向
特
定
投
資

人
募
集
資
金
逆
行
的
一
秤
集
合
投
資
。
私
募
基
金
有
両
全
基
本
的
特
点
二
是
采
取
私
募
方
式
等
集
資
金
，
即
向
特
定
的
投
資
対
象

募
集
資
金
‥
一
是
以
募
集
的
資
金
形
成
一
神
膜
事
キ
ロ
投
資
的
基
金
。
官
是
采
取
私
募
的
方
式
形
成
的
基
金
・
基
金
所
需
資
金
只
能

（
墾

向
特
定
的
投
資
者
募
集
。

09

）744巻1号（2009…

日
　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性
虞
的
分
析

庄
核
悦
上
述
速
些
視
点
都
是
有
一
定
道
理
的
・
有
杵
多
委
托
理
財
碗
実
基
本
上
符
合
上
述
法
律
美
系
的
性
廣
・
甚
至
有
許
多
稗
委

托
理
財
亜
各
，
法
律
、
法
規
的
規
定
就
是
与
速
些
視
点
基
本
相
符
的
。
按
照
我
国
現
行
《
信
托
法
》
的
規
定
・
信
托
是
指
委
托
人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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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
対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・
将
其
財
戸
枚
委
托
姶
受
托
人
．
由
受
托
人
按
委
托
人
的
意
應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．
カ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或
者
特
定

日
的
逆
行
管
理
或
者
赴
分
的
行
カ
。
倍
托
財
戸
与
委
托
人
未
汝
立
倍
托
的
其
他
財
戸
．
以
及
与
属
干
受
托
人
所
有
的
財
戸
相
区
別
‥

受
托
人
管
理
通
用
、
赴
分
倍
托
財
戸
所
戸
生
的
債
枚
，
不
待
ち
其
固
有
財
戸
戸
生
的
債
券
相
抵
蛸
：
受
托
人
管
理
逼
用
、
赴
分
不
同

（27）

委
托
人
的
信
托
財
戸
所
戸
生
的
債
枚
債
券
．
不
得
相
互
祇
鯖
。
接
照
速
一
掠
准
，
在
我
国
有
法
規
規
定
的
委
托
理
財
並
身
中
．
只
有
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的
資
金
倍
托
並
券
、
其
他
財
戸
信
托
地
券
和
投
資
基
金
管
理
並
各
，
両
地
敏
行
的
委
托
貸
款
並
各
和
証
券
公
司
的
受

（
墾

托
投
資
並
各
．
属
千
明
碗
的
信
托
法
律
英
系
．
其
他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都
堆
以
明
碗
地
碗
定
官
椚
属
千
倍
托
性
庚
。

委
托
合
同
仇
法
理
上
餅
屋
核
是
信
托
合
同
的
上
位
概
念
，
或
者
悦
信
托
是
委
托
的
一
秤
特
殊
形
式
．
委
托
合
同
比
倍
托
合
同
的
要

求
更
加
寛
芝
。
首
先
，
委
托
合
同
対
主
体
的
資
格
井
没
有
特
別
要
求
．
任
何
合
格
的
法
律
主
体
都
可
以
威
力
委
托
合
同
的
主
体
。
但

是
・
対
干
委
托
理
財
倍
托
合
同
法
律
、
法
規
則
有
明
魂
的
主
体
資
格
要
求
．
宅
椚
必
須
是
蛭
法
律
、
法
規
許
可
的
具
有
蛭
膏
信
托
並

各
資
格
的
法
人
。
其
次
・
委
托
合
同
没
有
財
戸
独
立
性
的
要
求
．
法
律
没
有
要
求
受
托
人
必
須
将
委
托
的
財
戸
遊
行
独
立
管
理
．
委

托
財
戸
也
不
具
有
絶
対
的
独
立
性
。
第
三
．
受
托
人
可
以
委
托
人
的
名
文
也
可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膜
事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．
但
信
托
合
同

則
必
須
以
受
托
人
的
名
文
膜
事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。
因
此
．
不
仮
借
托
合
同
符
合
委
托
合
同
的
要
求
．
許
多
比
倍
托
合
同
約
定
得
更
加

寛
芝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也
符
合
委
托
合
同
的
要
求
．
也
可
以
決
定
力
属
干
委
托
性
原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。
如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的
代
理

（
空

財
戸
的
管
理
、
通
用
和
赴
分
並
各
，
両
地
銀
行
的
綜
合
理
財
並
券
．
証
券
公
司
受
托
投
資
並
各
以
外
的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等
。

在
我
国
金
融
法
体
系
与
合
同
法
体
系
中
．
以
前
有
比
較
大
争
淡
的
主
要
是
行
妃
与
圧
妃
的
美
系
．
許
多
人
玖
力
姪
妃
是
行
妃
的
一

（30）

秤
・
按
照
英
美
法
系
国
家
的
規
定
．
証
券
公
司
与
投
資
人
之
固
形
成
的
法
律
美
系
是
代
理
美
系
。
按
照
大
陪
法
系
国
家
的
規
定
．
証

（31）

券
公
司
与
投
資
人
之
固
形
成
的
法
律
美
系
是
行
紀
夫
系
。
迭
秤
規
定
旦
然
与
我
国
《
合
同
法
》
美
子
行
妃
合
同
的
規
定
具
有
一
致
性
．

但
行
紀
夫
系
中
的
交
易
対
象
是
普
通
商
品
而
不
是
証
券
。
井
且
．
官
的
交
易
清
算
美
系
也
与
証
券
姪
妃
不
同
，
不
能
将
我
国
具
有
特

7）（91）44巻1号（2009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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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2）

殊
法
定
含
文
的
行
妃
美
系
与
姪
妃
美
系
等
同
。
在
村
稔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的
性
庚
吋
，
不
庄
考
虚
行
妃
法
律
美
系
，
官
不
属
干
委
托
理

財
的
内
容
。
但
是
．
如
果
投
資
人
在
法
定
蛭
妃
英
系
的
基
咄
上
，
又
授
収
証
券
公
司
可
以
在
一
定
枚
限
内
代
替
客
戸
逆
行
投
資
決
策
・

則
合
同
的
法
律
性
廣
迂
是
否
是
姪
妃
合
同
就
是
値
得
深
人
考
慮
的
何
題
。
電
文
阪
上
是
蛭
妃
合
同
与
委
托
或
信
托
合
同
的
渦
合
体
。

在
委
托
理
財
亜
各
領
域
．
借
款
合
同
説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。
按
照
我
国
《
合
同
法
》
的
規
定
和
現
実
生
活
中
人
椚
対
借
款
合
同
的
理

解
．
借
款
合
同
的
主
要
特
征
是
到
期
返
迂
借
款
的
本
金
和
利
息
．
除
此
之
外
借
款
人
不
能
再
荻
得
其
他
利
益
。
否
則
，
就
堆
以
称
之

力
借
款
合
同
。
但
是
．
在
現
実
的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操
作
中
・
被
称
力
属
干
借
款
合
同
性
庚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・
不
仮
的
定
了
到
期
返

逐
本
金
和
利
息
．
逐
約
定
如
果
以
核
資
金
投
資
取
得
了
超
辻
利
息
水
平
的
収
益
，
投
資
人
逐
可
以
荻
取
一
部
分
超
額
収
益
的
分
成
。

速
秤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．
元
栓
如
何
不
可
能
用
借
款
合
同
的
理
堆
加
以
解
拝
・
宅
実
際
上
是
借
款
合
同
与
其
他
投
資
合
同
的
一
秤
混
合

体
。在

委
托
理
財
止
弁
額
域
．
合
伏
合
同
説
也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・
在
不
渉
及
企
亜
加
入
的
条
件
下
・
当
事
人
之
阿
碗
其
可
以
通
達
合
同

讐
正
．
共
同
提
供
資
金
連
行
投
資
括
功
・
井
且
当
事
人
各
方
利
益
共
享
・
凧
隆
共
担
・
但
是
，
速
伎
在
委
托
理
財
資
金
上
形
成
了
合

伏
英
系
，
在
他
椚
将
速
些
理
財
資
金
委
托
姶
具
有
寺
亜
知
現
的
受
托
人
逆
行
投
資
吋
，
官
椚
之
同
的
美
系
就
不
可
能
再
是
合
伏
美
系

了
。
即
使
約
定
了
受
托
人
也
要
与
他
椚
利
益
共
享
、
夙
陰
共
担
・
達
也
是
合
伏
美
系
与
其
他
委
托
美
系
的
混
合
体
，
也
不
可
能
是
純

粋
的
合
秋
夫
系
。
井
且
．
速
些
主
体
通
常
委
托
的
受
托
人
都
是
金
融
企
並
・
按
照
我
国
現
行
法
律
規
定
，
速
些
企
亜
是
不
能
同
其
他

主
体
建
立
合
同
上
的
合
秋
夫
系
的
，
如
果
存
在
合
伏
美
系
也
必
須
注
冊
建
立
合
伏
企
並
・
因
此
・
委
托
理
財
的
合
伏
合
同
悦
是
不
能

成
立
的
。

在
委
托
理
財
址
各
領
域
．
私
募
基
金
税
是
可
以
成
立
的
。
私
募
基
金
是
指
一
秤
計
対
少
数
投
資
者
・
非
公
升
募
集
資
金
成
立
的
投

資
基
金
。
因
此
．
官
又
被
称
力
向
特
定
対
象
募
集
的
基
金
或
ク
地
下
基
金
㌦
私
募
基
金
的
基
本
狙
釈
形
式
主
要
有
両
神
二
是
基

44巻1号（2009．7）（9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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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
笠
汀
委
托
投
資
合
同
的
契
約
型
投
資
基
金
．
二
是
基
干
共
同
出
資
人
股
成
立
股
扮
公
司
的
公
司
型
投
資
基
金
。
公
牙
型
投
資
基
金

与
我
個
所
村
政
的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没
有
亘
接
的
朕
系
．
契
約
型
投
資
基
金
采
取
的
基
本
上
都
是
倍
托
狙
現
方
式
。
目
前
．
我
国
旦
然

没
有
明
碗
承
玖
私
募
基
金
法
秤
基
金
組
釈
形
式
．
也
没
有
法
律
明
碗
規
定
其
力
非
法
，
但
在
法
律
美
系
上
官
井
没
有
突
破
我
椚
上
面

所
吋
漁
的
法
律
性
庚
。

在
対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性
庚
的
吋
姶
辻
程
中
．
渉
及
到
的
男
外
一
全
核
心
同
題
就
是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的
合
法
性
向
題
。
就
委
托
理
財

合
同
的
合
法
性
上
来
看
，
我
国
法
律
力
了
保
炉
投
資
人
的
利
益
．
保
障
授
資
安
全
和
金
融
安
全
．
禁
止
非
像
行
英
金
融
机
拘
或
其
他

（33）

姐
釈
吸
収
公
金
存
款
，
非
法
吸
収
公
余
存
款
或
者
変
相
吸
収
公
余
存
款
．
胱
乱
金
融
秩
序
的
是
適
法
甚
至
是
犯
罪
行
カ
。
同
吋
．
我

国
法
律
迂
禁
止
非
法
集
資
行
カ
。
非
法
集
資
是
措
単
位
或
者
全
人
末
依
照
法
定
的
程
序
蛭
有
美
部
門
批
准
．
以
友
行
股
票
、
債
券
、

彩
票
、
投
資
基
金
証
券
和
其
他
債
券
党
証
的
方
式
．
向
社
会
不
特
定
公
余
等
集
資
金
井
承
諾
在
〓
疋
期
限
以
貨
市
、
実
物
及
其
他
利

（

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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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
等
方
式
向
出
資
人
達
本
付
息
拾
予
回
根
的
行
カ
。
此
秤
行
力
是
我
国
法
律
明
碗
禁
止
的
，
情
苛
戸
重
的
将
追
究
其
刑
事
責
任
。
只

要
不
達
反
国
家
的
上
述
強
制
性
禁
止
的
規
定
．
同
吋
也
不
達
反
盟
管
机
美
対
某
些
特
定
英
型
委
托
理
財
地
券
的
具
体
規
苑
．
就
庄
核

玖
力
速
些
委
托
理
財
行
方
是
合
法
的
．
当
事
人
之
岡
汀
立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是
有
故
的
。

三
、
委
托
理
財
的
法
理
思
考

通
迂
上
面
的
分
析
我
椚
可
以
看
出
．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美
系
最
終
只
有
両
神
能
移
在
現
有
法
律
桓
架
下
明
碗
決
定
．
一
秤
是
委
托
法

律
美
系
．
一
秤
是
信
托
法
律
美
系
。
其
他
如
行
妃
法
律
美
系
、
蛭
妃
法
律
美
系
、
借
款
法
律
美
系
、
合
伏
法
律
美
系
等
，
都
不
是
純

粋
的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美
系
．
而
是
官
与
迭
些
法
律
美
系
的
某
秤
組
合
。
速
向
我
椚
清
楚
地
表
明
．
依
据
現
有
法
律
梶
架
．
是
堆
以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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碗
逆
行
委
托
理
財
的
性
廣
碗
定
的
。

H
　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性
盾
的
困
境
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性
盾
的
分
析
．
使
我
椚
陥
人
了
一
全
売
法
破
解
的
困
境
．
速
秤
困
境
至
少
由
以
下
凡
全
同
題
杓
成
。
第
二
委
托

理
財
到
底
由
凡
秤
法
律
美
系
杓
成
‥
第
二
．
速
些
法
律
美
系
是
否
能
移
努
尽
所
有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‥
第
三
．
由
不
同
法
律
英
系
組

合
而
成
的
法
律
美
系
是
什
△
法
律
美
系
一
第
四
．
在
現
有
法
律
思
雉
梶
架
下
．
我
椚
是
否
有
能
力
対
所
有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都
逆
行

合
理
的
規
範
一
第
五
．
在
解
決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糾
扮
辻
程
中
．
我
m
是
完
全
承
玖
合
同
条
款
．
逐
是
也
需
要
引
用
相
美
的
法
律
対
当

事
人
的
利
益
姶
以
合
理
的
保
炉
。
迭
些
同
塵
是
解
決
我
国
目
前
大
量
出
現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糾
扮
必
須
考
虚
的
．
速
些
同
題
的
夏
奈

性
也
決
定
了
解
決
法
一
同
題
的
確
度
．
也
正
是
由
子
速
全
原
因
．
凡
蛭
吋
袷
的
《
美
子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遣
用
同
塵
的
司
法
解
樺
》
至

今
尚
未
出
台
。

就
委
托
理
財
的
具
体
法
律
美
系
英
型
的
思
体
来
看
．
宅
椚
必
然
都
渉
及
到
物
収
法
律
美
系
、
貨
而
法
律
美
系
等
基
咄
法
律
英
系
。

（
坐

就
敏
行
並
委
托
理
財
来
看
，
官
逐
至
少
渉
及
到
存
款
貨
而
法
律
美
系
．
委
托
法
律
美
系
，
倍
托
法
律
美
系
．
外
忙
法
律
美
系
・
以
及

特
別
的
定
法
律
美
系
：
就
倍
托
並
委
托
理
財
来
看
．
官
至
少
迂
渉
及
到
信
托
法
律
美
系
．
委
托
法
律
美
系
．
以
及
特
別
的
定
法
律
美

系
一
就
保
険
亜
委
托
理
財
来
看
．
宅
至
少
迂
渉
及
到
人
身
保
険
法
律
美
系
．
財
戸
保
険
法
律
美
系
，
保
障
亜
投
資
法
律
美
系
．
以
及

特
別
的
定
法
律
美
系
‥
就
証
券
址
委
托
理
財
来
看
．
官
至
少
逐
渉
及
到
姪
妃
法
律
美
系
．
信
托
法
律
美
系
．
委
托
法
律
美
系
．
以
及

特
別
的
定
法
律
美
系
。

就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英
系
是
否
可
以
努
尽
的
同
題
．
在
本
人
看
来
宅
是
不
可
能
被
努
尽
的
．
主
要
同
塵
在
干
特
別
約
定
的
法
律
美
系

上
。
在
不
適
反
現
有
法
律
規
定
的
条
件
下
．
当
事
人
之
同
可
以
約
定
元
限
多
神
委
托
理
財
的
枚
利
叉
斉
美
系
．
速
些
枚
利
文
各
美
系

44巻1号（2009．7）（94）



委托理財的性庚分析与法理思考

我
椚
是
不
可
能
事
先
将
其
全
部
加
以
法
律
規
定
的
。
除
非
規
定
法
律
没
有
明
魂
的
法
律
美
系
都
力
非
法
．
否
則
就
会
不
断
有
新
的
収

利
文
昇
的
定
戸
生
。
就
目
前
出
現
的
一
些
特
別
約
定
来
着
．
我
椚
就
堆
以
将
其
連
行
英
別
剣
分
。
如
保
障
加
約
定
逐
本
付
息
合
同
．

保
険
加
公
司
利
洞
分
配
合
同
．
保
険
加
項
目
利
洞
分
配
合
同
．
存
款
加
利
洞
分
配
合
同
．
固
定
本
息
加
利
洞
分
配
合
同
．
元
本
息
保

障
的
利
洞
分
配
合
同
．
証
券
授
枚
蛭
妃
合
同
．
証
券
授
収
姪
妃
利
潤
分
配
合
同
等
。
〝
法
律
行
力
的
本
虜
．
在
干
旨
在
引
起
法
律
致

（37）

果
之
意
思
的
実
現
．
在
干
法
律
制
度
以
承
玖
核
意
思
方
式
而
干
法
律
世
界
中
実
現
行
力
人
欲
然
的
法
律
判
断
㌦
〝
由
子
主
体
行
力
目

（刃）

掠
和
法
具
体
併
任
自
転
具
有
多
祥
性
．
困
此
法
行
力
也
必
然
是
多
秤
多
祥
的
〟
．
我
椚
不
可
能
将
其
努
尽
。
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美
系
的
困
境
不
収
在
干
我
椚
没
有
能
力
努
尽
其
英
系
英
型
．
迂
在
子
宮
椚
之
両
的
不
断
鋭
合
。
即
使
我
椚
有
能
力

没
汁
出
一
套
精
密
的
法
律
美
系
体
系
．
井
将
其
在
具
体
的
法
律
制
度
中
明
碗
規
定
．
也
碓
以
解
決
法
些
法
律
英
系
的
組
合
間
題
。
井

且
．
按
照
人
椚
現
有
的
能
力
．
速
神
組
合
可
以
是
元
限
的
。
官
向
我
椚
提
出
両
全
基
本
何
題
．
一
是
組
合
后
的
法
律
美
系
是
什
△
法

律
英
系
，
二
是
狙
合
后
的
結
果
如
何
判
断
其
合
法
性
。
首
先
，
組
合
后
的
法
律
美
系
肯
定
是
売
名
法
律
英
系
．
我
椚
没
有
能
力
遭
行

元
限
的
命
名
。
其
次
，
即
使
是
両
全
合
法
的
法
律
美
系
．
組
合
后
也
井
不
二
疋
合
法
．
国
力
法
律
可
以
禁
止
速
和
美
系
的
組
合
。
第

三
．
如
果
法
律
不
禁
止
速
神
組
合
．
狙
合
后
的
法
律
沖
突
如
何
解
決
，
速
是
在
巳
有
法
律
体
系
之
下
元
法
亘
接
回
答
的
同
題
。
ク
元

治
是
在
理
治
上
述
是
在
実
践
上
．
二
〇
世
紀
的
法
律
都
越
来
越
不
被
看
作
一
十
達
貫
一
致
的
整
体
、
一
全
体
系
和
一
全
法
今
大
全
了

（39）

而
越
来
越
被
視
力
一
点
大
森
絵
，
一
大
堆
只
是
由
共
同
的
．
技
木
．
躾
結
起
来
的
支
寓
破
砕
的
特
殊
判
決
和
彼
此
神
実
的
規
則
㌦

当
我
椚
感
覚
到
在
現
有
法
律
梶
架
下
．
再
也
没
有
能
力
解
決
現
有
的
法
律
同
塵
吋
．
一
十
迫
切
的
任
各
就
是
迅
速
制
定
美
子
迭
方

面
的
法
律
．
以
対
出
現
的
同
塵
逆
行
具
体
的
規
苑
。
速
的
碗
是
我
桐
的
一
十
非
常
現
実
的
迭
拝
．
如
果
我
椚
制
定
丁
速
方
面
的
具
体

法
律
規
苑
．
就
能
移
解
決
法
十
方
面
的
何
題
。
但
是
．
同
吋
也
必
須
承
決
．
任
何
法
律
的
制
定
都
是
滞
后
的
．
把
解
決
同
題
的
希
望

思
是
留
姶
法
律
的
制
定
．
宅
永
遠
也
避
不
上
現
実
生
活
的
変
化
。
井
且
．
如
果
我
椚
解
決
一
切
法
律
同
塵
都
以
現
実
法
律
規
定
力
依

7）（95）44巻1号（2009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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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
．
就
会
引
専
人
椚
不
断
去
尋
我
法
律
的
漏
洞
，
就
全
便
法
律
成
力
適
法
者
的
武
器
．
用
以
去
打
缶
善
良
的
守
法
者
。
ク
在
此
条
件
下
．

如
果
戸
格
技
照
実
証
法
執
行
則
正
文
永
遠
不
可
能
故
腹
邪
悪
．
官
執
行
的
最
柊
結
果
可
能
是
法
律
越
来
越
完
善
．
人
英
的
道
徳
水
平

（亜）

越
来
越
下
降
。
〟

由
子
現
実
生
活
中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多
是
不
同
法
律
美
系
的
組
合
．
同
吋
迂
包
括
組
合
之
外
的
具
体
枚
利
文
券
約
定
。
如
果
完
全

連
用
某
秤
現
有
的
法
律
美
系
規
苑
．
宅
井
不
完
全
連
合
速
秤
規
範
．
在
法
律
連
用
上
会
存
在
同
題
‥
如
果
我
椚
放
弄
対
現
行
法
律
美

系
規
苑
的
通
用
．
又
将
専
致
対
速
稗
行
力
基
本
上
失
去
法
律
的
約
束
。
特
別
是
在
当
事
人
之
同
的
約
定
．
存
在
明
屋
的
不
公
正
或
有

損
干
社
会
整
体
利
益
的
条
件
下
．
如
果
法
律
不
能
対
速
神
約
定
有
所
限
制
．
将
姶
社
会
帯
釆
非
常
不
利
的
后
果
。
官
可
能
使
其
方
当

事
人
的
利
益
受
到
重
大
損
失
．
或
者
使
社
会
整
体
利
益
受
到
重
大
損
失
。
ク
随
着
人
英
解
決
丁
征
服
非
人
英
力
量
速
全
比
較
簡
単
的

（
生

同
塵
．
上
述
各
秤
同
塵
就
会
変
得
日
益
重
要
㌦
速
是
在
社
会
迅
速
笈
展
．
社
会
美
系
迅
速
変
化
的
吋
代
帯
姶
我
桐
的
新
的
法
律
何
題
。

44巻1号（2009…　7）（96）

°
　
委
托
理
財
同
塵
的
法
理
思
考

在
本
人
看
来
．
解
決
法
一
同
題
的
基
本
思
路
戌
核
包
括
以
下
凡
全
方
面
。
首
先
．
座
核
尊
重
在
《
合
同
法
》
意
文
上
形
式
有
故
的
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。
其
次
．
対
干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中
有
明
息
同
題
的
内
容
．
接
照
准
法
律
美
系
的
恩
路
解
決
現
実
存
在
的
法
律
同
塵
。

第
三
．
対
干
具
有
乾
期
笈
展
超
勢
．
同
吋
又
比
較
穏
定
的
法
律
英
系
尽
快
制
定
相
庇
的
法
律
規
苑
。
速
樺
．
既
能
移
解
決
目
前
存
在

的
現
実
同
題
．
也
不
致
干
困
力
迂
多
地
強
凋
対
現
実
同
題
的
合
理
解
決
而
失
去
法
的
実
証
性
併
任
。
〝
当
規
罷
使
各
秤
対
社
会
生
活

（
堂

利
益
的
沖
突
要
求
之
固
有
一
十
恰
当
的
平
衡
吋
，
送
些
制
度
就
是
正
叉
的
㌔
〝
法
的
本
廣
是
其
遺
文
併
任
、
功
利
併
任
和
実
証
併
値

（
坐

的
辺
駈
均
衡
″
。

尊
重
委
托
理
財
当
事
人
対
合
同
的
創
造
性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．
社
会
的
友
展
不
仮
是
毒
自
然
科
学
的
創
造
来
推
功
的
，
同
吋
也
是
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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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会
科
学
的
創
造
推
功
的
。
在
社
会
科
学
的
創
造
中
．
法
律
創
造
是
其
重
要
内
容
．
法
律
制
度
的
創
造
主
要
是
幕
法
律
実
践
提
供
的
・

在
法
律
実
践
中
．
最
具
有
活
力
的
就
是
当
事
人
笠
汀
的
没
立
官
椚
之
何
奴
利
文
各
美
系
的
合
同
。
当
速
秤
枚
利
叉
券
美
系
具
有
普
遍

性
和
穏
定
性
吋
，
就
需
要
以
法
律
対
其
遭
行
固
定
。
ク
一
全
社
会
究
尭
賦
予
其
制
度
什
ム
梓
的
内
容
・
只
能
由
核
社
会
的
成
員
根
据

自
己
的
蛭
蛤
和
併
任
現
来
決
定
．
官
只
能
通
達
漸
近
的
、
演
化
性
的
斌
借
辻
程
来
友
現
㌦
尊
重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・
就
是
友
現
送
秤

（
坐

法
律
規
定
的
重
要
迂
程
。
ク
財
戸
包
含
着
一
全
売
限
期
的
枚
利
束
。
速
些
枚
利
是
由
需
求
和
人
的
創
造
性
来
創
立
和
則
分
的
㌦

但
是
．
我
椚
井
不
能
保
証
当
事
人
之
同
日
友
的
委
托
理
財
合
同
内
容
．
都
符
合
各
方
全
体
利
益
、
社
会
整
体
利
益
的
需
要
。
在
速

些
合
同
内
容
侵
害
到
某
全
体
的
利
益
或
者
社
会
整
体
利
益
吋
．
我
椚
就
有
必
要
対
其
合
法
性
連
行
法
律
帝
査
。
在
現
行
法
律
規
花
没

有
能
力
対
其
倣
出
去
接
的
坪
併
吋
．
或
者
現
行
法
律
規
苑
対
核
行
力
不
完
全
連
用
吋
，
我
椚
只
能
根
据
具
体
情
況
按
照
准
法
律
美
系

的
思
路
解
決
。
即
原
則
上
通
用
某
法
律
美
系
解
決
迭
一
法
律
同
塵
．
或
者
在
対
某
其
倣
出
打
大
或
循
小
解
粋
后
連
用
核
規
苑
。
当
然
・

速
必
須
在
法
律
原
則
許
可
的
罷
園
内
。
ク
官
不
再
只
是
取
向
干
法
律
理
由
、
法
律
内
存
的
目
的
本
身
，
母
宇
更
以
超
越
速
些
的
法
律

思
想
力
根
据
。
送
秤
法
的
築
造
当
然
不
能
祇
触
法
秩
序
的
一
般
原
則
及
寛
法
的
ノ
俳
値
秩
序
．
．
事
実
上
惟
其
与
之
一
致
，
其
始
能

（
坐

被
正
当
化
㌦

（亜）

法
的
核
心
併
任
是
其
碗
定
性
．
正
是
由
子
法
律
的
速
些
俳
値
特
点
．
宅
是
最
伏
良
的
統
治
者
。
如
果
乾
期
按
照
准
法
律
美
系
的
原

則
逆
行
司
法
．
就
会
便
法
的
碗
定
性
併
任
受
到
級
大
的
損
害
。
当
我
椚
授
予
法
官
校
大
的
自
由
裁
量
枚
吋
．
不
得
不
吋
刻
担
心
電
会

姶
司
法
公
正
帝
采
的
影
鴫
。
ク
自
古
以
来
的
姪
墟
表
明
．
一
切
被
授
予
枚
力
的
人
都
容
易
濫
用
収
力
〟
．
没
有
法
治
〝
国
家
便
将
腐
化

（¢）

堕
落
㌦
在
某
秤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美
系
成
力
一
神
普
遍
接
受
的
美
系
，
井
且
膜
友
展
的
角
度
看
在
以
后
相
当
長
的
吋
河
内
全
比
較
稔

定
的
条
件
下
．
就
必
須
逆
行
現
行
法
律
的
修
改
，
或
者
以
新
的
立
法
来
規
範
送
辞
行
カ
。
官
不
佼
是
法
律
碗
定
性
的
需
要
．
也
是
稔

定
委
托
理
財
法
律
美
系
．
苛
的
社
会
交
易
成
本
．
捉
高
委
托
理
財
放
率
的
需
要
。
〝
合
法
枚
利
的
初
始
界
定
会
対
経
済
制
度
通
行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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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嶋）

放
率
戸
生
影
哨
・
枚
利
的
一
秤
凋
整
会
比
其
他
安
排
戸
生
更
多
的
俳
値
㌔
〝
制
度
是
蛭
受
了
吋
固
栓
諭
的
．
知
現
金
庫
㌻
官
有
助

（49）

干
使
契
約
伏
伴
苛
幼
時
釣
成
本
和
展
的
成
本
．
宅
建
立
起
降
低
交
易
成
本
所
必
需
的
信
任
㌦

注
（1）

（2）
（3）

（4）
（5）

（6）
（7）

（8）
（9）

（10
）

へ‖）
（12
）

（13
）

刺
少
等
二
九
六
三
年
一
二
月
生
・
先
后
就
湊
子
規
京
北
財
蛭
大
学
、
中
南
財
経
政
法
大
学
、
中
国
政
法
大
学
．
来
待
経
済
学
学
士
、

碩
士
和
法
学
博
士
学
位
。
現
任
中
国
政
法
大
学
教
授
、
博
士
生
等
肺
．
財
税
金
融
法
研
究
所
所
長
．
金
融
法
研
究
中
心
主
任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貸
款
通
則
》
第
七
条
，
以
及
《
美
千
両
並
敏
行
牙
亦
委
托
貸
款
並
身
有
美
同
塵
的
通
知
》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商
並
敏
行
全
人
理
財
並
各
管
理
暫
行
亦
法
》
第
二
条
．
以
及
相
美
法
規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商
並
銀
行
牙
亦
代
客
境
外
理
財
地
券
管
理
智
行
亦
法
》
第
二
条
．
以
及
相
美
法
規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商
並
敏
行
法
》
第
三
条
、
第
四
三
条
的
規
定
。

参
風
声
尤
著
‥
ク
商
並
敏
行
理
財
並
各
的
麦
展
与
盟
管
″
．
《
中
国
金
融
》
二
〇
〇
五
年
第
五
期
。

参
風
靡
佳
馨
著
‥
〝
我
国
私
人
理
財
並
各
的
現
状
及
友
展
対
策
ク
．
《
海
南
金
融
》
二
〇
〇
五
年
第
八
期
。

参
見
我
国
一
九
九
八
年
《
証
券
法
》
第
一
四
二
条
・
二
〇
〇
五
年
《
証
券
法
》
第
二
五
条
、
第
三
七
条
、
第
一
四
二
～
一
四
四
条

等
的
規
定
。

参
兄
《
美
子
規
花
証
券
公
司
受
托
投
資
管
理
止
弁
的
通
知
》
．
以
及
現
行
《
証
券
公
司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並
券
試
行
亦
法
》
第
四
条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用
事
民
著
‥
ク
斌
桧
証
券
市
場
委
托
理
財
的
民
事
賠
倍
責
任
″
．
載
干
《
規
則
…
規
範
・
規
則
‥
第
六
届
中
国
律
師
桧
垣
伏
秀
袷
文

集
》
．
中
国
政
法
大
学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六
年
版
。

二
〇
〇
四
年
九
月
底
・
光
大
根
行
首
先
取
符
丁
報
盟
会
的
批
夏
．
升
姶
了
人
民
而
委
托
理
財
並
身
．
斌
点
友
行
人
民
而
委
托
理
財
戸
晶
。

二
〇
〇
四
年
二
月
四
日
中
信
実
並
銀
行
也
収
到
撮
濫
会
批
夏
．
威
力
国
内
第
二
家
正
式
牙
亦
人
民
而
理
財
並
各
的
商
並
敏
行
。

如
《
商
並
銀
行
全
人
理
財
地
券
管
理
智
行
亦
法
》
・
《
商
並
敏
行
全
人
理
財
並
斉
凧
陰
管
理
指
引
》
二
両
並
敏
行
升
亦
代
客
境
外
理
財
止

弁
管
理
智
行
外
法
》
・
以
及
《
美
干
遭
一
歩
規
花
商
並
敏
行
全
人
理
財
並
各
有
美
同
塵
的
通
知
》
等
。

参
兄
隊
剣
輝
魯
玲
著
‥
ク
商
並
銀
行
信
托
英
理
財
並
身
分
析
与
展
望
″
《
金
融
与
保
障
》
二
〇
〇
八
年
第
一
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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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4）（15）（16）（17）

（18）（19）（20）（21）（22）（23）（24）（25）（26）（27）（28）

参
見
高
民
尚
著
‥
〝
芙
干
草
理
証
券
、
期
貨
、
国
債
市
場
中
委
托
理
財
案
件
的
若
干
法
律
同
感
㌻
，
裁
干
英
暁
明
主
編
‥
《
民
商
事
菌
判

措
専
》
（
二
〇
〇
六
年
第
一
輯
）
（
息
第
九
輯
）
人
民
法
院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六
年
版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信
托
法
￥
《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管
理
亦
法
》
．
《
倍
托
投
資
公
司
資
金
信
托
管
理
智
行
亦
法
》
，
以
及
《
信
托
公
司
受
托
境
外

理
財
止
弁
管
理
暫
行
亦
法
》
等
対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止
弁
花
園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貸
款
通
則
》
第
七
条
．
《
美
千
両
並
銀
行
升
亦
委
托
貸
款
止
弁
有
美
同
塵
的
通
知
》
，
《
両
地
銀
行
全
人
理
財
並
各
管
理
智

行
外
法
》
第
二
条
、
第
七
～
一
五
条
．
以
及
《
商
並
敏
行
升
亦
代
客
境
外
理
財
並
各
管
理
智
行
外
法
》
第
二
条
、
第
一
二
条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証
券
公
司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地
各
式
行
亦
法
》
第
五
条
、
第
二
条
、
第
三
三
条
，
以
及
《
基
金
管
理
公
司
特
定
客
戸
資
戸

管
理
並
各
式
点
亦
法
》
．
《
証
券
公
司
集
合
資
戸
管
理
並
各
実
施
細
則
（
斌
行
）
》
．
《
証
券
公
司
走
向
資
戸
管
理
並
昇
実
施
細
則
（
試
行
）
》

等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高
民
尚
著
＝
ク
美
干
草
理
証
券
、
期
貸
、
国
債
市
場
中
委
托
理
財
案
件
的
若
干
法
律
何
題
㌔
我
干
美
味
明
主
編
‥
《
民
商
事
宙
判

指
専
》
（
二
〇
〇
六
年
第
一
輯
）
（
思
第
九
輯
）
人
民
法
院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六
年
版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合
同
法
》
第
三
九
六
条
、
第
三
九
八
条
、
第
三
九
九
条
、
第
四
〇
四
条
等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合
同
法
》
第
六
一
条
、
第
四
一
四
条
、
第
四
一
五
条
、
第
四
一
六
条
、
第
四
一
八
条
、
第
四
二
二
条
等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宋
航
著
‥
ヶ
委
托
理
財
糾
扮
案
件
疑
堆
同
題
探
析
″
．
載
干
〝
中
外
民
有
裁
判
岡
〟
雲
1
声
嘩
ヨ
S
C
p
．
C
O
ヨ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合
同
法
》
第
一
九
六
条
、
第
一
九
九
条
、
第
二
〇
二
条
等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高
民
尚
著
‥
ク
美
子
宙
理
証
券
、
期
貨
、
国
債
市
場
中
委
托
理
財
案
件
的
若
干
法
律
何
題
ク
．
裁
干
英
暁
明
主
境
目
《
民
商
事
菌
判

措
専
》
（
二
〇
〇
六
年
第
一
輯
）
（
思
第
九
輯
）
人
民
法
院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六
年
版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民
法
通
則
》
第
三
〇
条
、
第
三
一
条
、
第
三
二
条
、
第
三
五
条
等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高
民
尚
著
‥
ヶ
美
子
菌
理
証
券
、
期
貨
、
国
債
市
場
中
委
托
理
財
案
件
的
若
干
法
律
同
塵
〟
．
我
干
美
暁
明
主
編
‥
《
民
商
事
宥
判

措
専
》
（
二
〇
〇
六
年
第
一
輯
）
（
思
第
九
韓
）
人
民
法
院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六
年
版
。

参
見
宋
航
著
‥
〝
委
托
理
財
糾
扮
案
件
疑
堆
同
塵
探
析
㌔
載
干
ク
中
外
民
商
裁
判
岡
″
∃
題
コ
声
q
ヨ
S
C
p
．
C
O
m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二
条
、
第
一
四
条
、
第
一
五
条
、
第
一
六
条
、
第
一
八
条
等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管
理
外
法
》
．
《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資
金
信
托
管
理
智
行
外
法
》
．
《
貸
款
通
則
》
．
《
芙
千
両
並
敏
行
牙
亦
委
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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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9）（32）

（33）（34）（35）（36）（37）（38）（39）（40）

貸
款
並
各
有
美
同
塵
的
通
知
》
・
《
正
券
公
司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止
弁
斌
行
亦
法
》
．
《
美
干
規
花
証
券
公
司
受
托
投
資
管
理
地
券
的
通
知
》
等

的
規
定
。

参
見
我
国
《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管
理
亦
法
￥
《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資
金
信
托
管
理
暫
行
亦
法
》
．
《
貸
款
通
則
》
，
《
美
子
両
地
敏
行
升
亦
委
托

貸
款
並
昇
有
美
同
塵
的
通
知
》
・
《
証
券
公
司
客
戸
資
戸
管
理
地
各
試
行
亦
法
》
．
《
美
干
規
花
証
券
公
司
受
托
投
資
管
理
地
各
的
通
知
》
等

的
規
定
。

《
一
九
三
四
年
美
国
証
券
交
易
法
》
第
三
条
第
A
款
第
四
項
把
〝
姪
妃
商
″
「
芝
地
定
文
カ
〝
任
何
代
理
他
人
膜
事
証
券
交
易
地
券
的
人
．

但
不
包
括
銀
行
㌔
∴
核
法
注
梓
中
説
明
．
蛭
妃
商
ク
純
粋
是
代
客
英
真
．
担
任
委
托
客
戸
之
代
理
㌔

在
日
本
証
券
交
易
制
度
中
・
格
在
証
券
交
易
中
正
券
公
司
接
受
客
戸
委
托
．
以
証
券
公
司
名
文
力
客
戸
真
裏
証
券
規
定
カ
〝
佃
金
代
理
㌔

井
規
定
偶
金
代
理
通
用
《
日
本
商
法
典
》
美
干
行
妃
的
規
定
。
我
国
台
湾
地
区
《
証
券
交
易
法
》
第
－
五
条
、
第
一
六
条
也
明
碗
規
定
．

仇
事
有
俳
証
券
英
真
之
行
妃
或
居
同
者
力
証
券
姪
妃
商
。

我
国
《
証
券
法
》
明
碗
規
定
速
秤
法
律
美
系
力
蛭
紀
夫
系
・
対
此
在
実
践
上
巳
蛭
没
有
再
争
治
的
必
要
。
参
兄
我
国
《
証
券
法
》
第
一

二
五
条
、
第
三
一
六
条
、
第
一
四
〇
条
、
第
一
四
三
条
、
第
二
一
二
条
、
第
二
二
〇
条
等
的
規
定
。

参
兄
我
国
《
刑
法
》
第
一
七
六
条
的
規
定
．
以
及
相
美
法
規
的
限
制
性
規
定
。

夏
斌
、
除
道
富
著
‥
《
中
国
私
募
基
金
根
告
》
．
上
海
遠
来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二
年
版
．
第
四
六
～
四
七
頁
。

《
中
辛
人
民
共
和
国
刑
法
》
第
一
七
九
条
規
定
了
連
日
友
行
股
票
、
公
司
、
企
並
債
券
罪
．
第
一
九
二
条
規
定
了
集
資
洋
魂
罪
一
《
最
高

人
民
法
院
美
干
宙
理
作
編
案
件
具
体
庄
用
法
律
的
若
干
同
塵
的
解
樺
》
規
定
非
法
集
資
是
指
法
人
、
其
他
狙
玖
或
者
全
人
．
未
姪
有
枚
机

美
批
准
．
向
社
会
公
余
募
集
資
金
的
行
カ
。

美
子
存
款
賃
而
法
律
美
系
的
具
体
内
海
・
清
参
考
刺
少
軍
　
王
一
輌
著
．
《
賃
市
財
戸
（
枚
）
袷
》
．
中
国
政
法
大
学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八

年
版
。［

徳
］
迫
特
水
・
梅
迫
庫
斯
著
．
耶
建
京
澤
：
《
徳
国
民
法
息
栓
》
．
法
律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〇
年
版
．
第
一
四
三
頁
。

刺
少
等
著
‥
《
法
辺
除
均
衡
蛤
》
（
中
青
年
法
学
文
庫
）
．
中
国
政
法
大
学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七
年
版
．
第
二
二
二
頁
。

［
美
］
吟
夢
徳
…
－
・
伯
水
星
著
．
賀
丑
芳
等
洋
‥
《
法
律
与
革
命
￥
中
国
大
百
科
全
市
出
版
社
一
九
九
六
年
版
，
第
四
四
頁
。

刺
少
軍
著
‥
《
法
辺
障
均
衡
龍
》
（
中
青
年
法
学
文
庫
）
．
中
国
政
法
大
学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七
年
版
．
第
六
〇
～
六
一
頁
。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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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
英
］
－
…
D
・
貝
水
納
著
，
隊
体
芳
澤
‥
《
科
学
的
社
会
功
能
》
商
各
印
事
情
一
九
八
五
年
版
．
第
五
四
八
頁
。

［
美
］
釣
翰
…
夢
水
斯
著
．
何
杯
宏
等
澤
‥
《
正
文
治
》
中
国
社
会
科
学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三
年
版
．
第
五
頁
。

刺
少
軍
著
＝
《
法
辺
除
均
衡
蛤
》
（
中
青
年
法
学
文
庫
）
．
中
国
政
法
大
学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七
年
版
，
前
言
第
三
頁
。

［
徳
］
阿
武
剛
　
史
漫
て
著
．
輌
朝
隼
澤
‥
《
制
度
経
済
学
》
．
両
者
印
事
鰭
二
〇
〇
二
年
版
．
第
二
頁
、
第
l
三
九
頁
。

［
徳
］
　
幸
水
・
拉
佗
茨
著
．
除
愛
嬢
踵
‥
《
法
学
方
法
蛤
雪
面
各
印
事
鰭
二
〇
〇
三
年
版
．
第
二
八
七
頁
。

［
古
希
備
］
亜
里
士
多
徳
著
：
《
政
治
学
》
．
商
昇
印
市
債
一
九
八
三
年
版
．
第
一
七
一
頁
。

［
法
］
孟
徳
斯
鳩
著
．
臭
寿
彰
澤
‥
《
姶
法
的
精
神
》
（
上
）
．
商
各
印
事
情
一
九
八
二
年
版
．
第
一
五
〇
頁
、
第
二
九
八
頁
。

［
美
］
　
科
斯
著
．
盛
洪
澤
‥
《
企
並
、
市
境
和
法
律
》
．
上
海
三
咲
事
店
一
九
九
〇
年
版
，
第
九
五
頁
。

［
徳
］
何
武
剛
　
史
漫
て
著
，
輌
朝
学
洋
‥
《
制
度
経
済
学
》
．
商
各
印
事
情
二
〇
〇
二
年
版
．
第
二
三
三
頁
。


